
丢失、损毁、过期补（换）领户口迁移证和
准予迁入证明公共服务事项实施规范

一、基本要素

１．事项名称：

丢失、损毁、过期补（换）领户口迁移证和准予迁入证明

２．子项名称：

无

３．业务办理项名称：

无

４．设定依据：

（１）《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证的通

知》（公通字〔１９９４〕６２号）

（２）《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２

０２１〕１２号）第四十七条 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

期限的，持证人可以向签发公安机关申请补领、换领，凭补领、

换领的户口迁移证件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５．实施依据：

（１）《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证的通

知》（公通字〔１９９４〕６２ 号）

（２）《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公通字

〔２０２１〕１２ 号）第四十七条 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

有效期限的，持证人可以向签发公安机关申请补领、换领，凭补

领、换领的户口迁移证件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６．监管依据：

《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证的通知》

（ 公通字〔１９９４〕６２ 号）



７．实施机关：县级公安机关

８．办理层级：派出所

９．行使层级：县级公安机关

１０．是否由办理机关受理：是

１１．受理层级：派出所

１２．要素统一情况：全国统一

二、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办理条件

１．准予条件：

户口迁移证和准予迁入证明丢失、损毁、过期的。

２．施行依据：

（１）《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证的通

知》（公通字〔１９９４〕６２号）

（２）《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２

０２１〕１２ 号）第四十七条 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

期限的，持证人可以向签发公安机关申请补领、换领，凭补领、

换领的户口迁移证件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四、服务对象类型

１．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

２．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一是户口、居民身份证办理业务由户口管理岗位在职民警负

责承办。公安机关聘用的警务辅助人员，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培

训、考核合格后，可以协助从事户口和居民身份证事项受理、信

息采集、档案整理等辅助性工作。

二是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部门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实

行窗口首接责任制和民警终身责任制。



五、申请材料

１．申请材料名称

（１）申请人身份证件；

（２）本人书面申请书；

（３）证件过期的，需要交回原证件。

２．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证的通知》

（ 公通字〔１９９４〕６２ 号）

六、中介服务

１．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２．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３．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４．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５．中介服务事项收费的性质：无

七、办理程序

１．程序环节

（１）公民因户口迁移证件丢失、损毁等原因申请补发的，

签发地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本人申请，经查询全国人口信息系统无

落户信息的，按原证件内容予以补发。

（２）公民持有户口迁移证件超过有效期限的，应当向签发

地公安机关申请换发。公安机关对符合现行户口迁移政策的，应

当予以换发，对不符合现行户口迁移政策的应当在原户口所在地

恢复户口。

２．规定程序的依据

（１）《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证的通

知》（公通字〔１９９４〕６２ 号）

（２）《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公通字



〔２０２１〕１２ 号）第四十七条 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

有效期限的，持证人可以向签发公安机关申请补领、换领，凭补

领、换领的户口迁移证件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３）《河北省公安机关户口登记管理工作规范》） （ 冀公

治〔２０１９〕１５号）第九十九条 公民因户口迁移证件丢失、

损毁等原因申请补发的，签发地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本人申请，经

查询全国人口信息系统无落户信息的，按原证件内容予以补发。

公民持有户口迁移证件超过有效期限的，应当向签发地公安

机关申请换发。公安机关对符合现行户口迁移政策的，应当予以

换发，对不符合现行户口迁移政策的应当在原户口所在地恢复户

口。

３．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４．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５．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６．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７．是否需要鉴定：否

８．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９．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１０．是否实现告知承若办理：否

１１．办理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办结时限

１．承诺受理时限：当场受理

２．办结时限：公安派出所负责办理的户口登记事项，材料

齐全的，应当当场办结；需要调查核实的，应当在 ５ 个工作日

内办结。

３．规定办理时限的依据：

《河北省公安机关户口登记管理工作规范》）（冀公治〔２０



１９〕１５ 号）第八十一条 公安派出所负责办理的户口登记事

项，材料齐全的，应当当场办结；需要调查核实的，应当在 ５ 个

工作日内办结。

４．承诺办结时限：各地结合实际自行规定

九、收费

１．办理行政确认是否收费：否

２．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

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证件结果

１．结果类型：证照

２．结果名称：户口准迁证、户口迁移证

３．有效期限：４０ 天（户口准迁证）、３０ 天（户口迁

移证）

４．规定有效期的依据：

（１）《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证的通

知》（公通字〔１９９４〕６２ 号） 户口准迁证由县公安局或

者不设区的市公安局或者市辖区公安分局签发并加盖签发机关

户口专用章，证件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 为 ４０ 天。

（２）《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证的通

知》（公通字〔１９９４〕６２ 号） 户口迁移证由户口登记机

关签发并加盖户口专用章，证件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不超过

３０ 天。

５．是否需要办理行政确认结果变更手续：否

６．办理行政确认证件变更手续的要求：无

７．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８．办理行政确认证件延续手续的要求：无

９．行政确认证件的有效地域范围：本行政辖区内



１０．规定行政确认证件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第十条 公民迁出

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

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

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

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

关批准。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第十三条 公民迁

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

由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缴销

迁移证件。

没有迁移证件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

申报迁入登记：

一、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

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

二、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

者入境证件；

三、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放的人，凭释

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四条 被假释、

缓刑的犯人，被管制分子和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在迁

移的时候，必须经过户口登记机关转报县、市、市辖区人民法院

或者公安机关批准，才可以办理迁出登记；到达迁入地后，应当

立即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４）《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２



０２１〕１２ 号）第四十条：公民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的，

应当使用户口迁移证件。 户口迁移证件包括户口准迁证和户口

迁移证。

（５）《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２

０２１〕１２ 号）第四十二条：公民迁出本地市范围的，应当

使用户口迁移证，其中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跨地市户口迁移是否

使用户口迁移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自行决定。

（６）《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２

０２１〕１２ 号）第四十三条：公民申请办理户口跨省（自治

区、直辖市） 迁移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向拟迁入地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符合当地户口迁移政

策的，公安机关应当为其签发户口准迁证；

（二）凭户口准迁证向拟迁出地公安机关申请迁出户口，公

安机关应当为其办理户口迁出登记并签发户口迁移证；

（三）凭居民户口簿、户口准迁证、户口迁移证到拟迁入地

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迁入登记。

（７）《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公通字〔２

０２１〕１２号）第四十四条 公民申请第四十二、四十三条规

定情形之外户口迁移的，按照拟迁入地规定的程序办理。

十一、行政确认数量限制

１．行政确认有无数量限制：无

２．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３．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４．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确认的方式：无

５．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确认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确认后年检

１．有无年检要求：无



２．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３．年检周期：无

４．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５．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６．年检收费收费：否

７．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

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８．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确认后年报

１．有无年报要求：无

２．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３．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４．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部、省、市、县级公安机关

十五、备注


